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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287 证券简称：德才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5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涉案金额：120,661,818.07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主要诉讼案件汇总情况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德才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子公司近期新增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和已披露累计涉及诉讼（仲裁）进

展情况进行统计，诉讼（仲裁）涉及金额合计120,661,818.07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的17.97%，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人应诉的涉案金额为69,931,657.19元，作为被告/被

申请人应诉的涉案金额为41,529,639.74元， 作为第三人/再审原审被告参诉的涉案金额为9,200,

521.14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原告/申请人/上诉

人

被告/被申请人/第三人/再审

原审被告/被上诉人

案件类型 涉及金额（元） 案件阶段

1

镇江恒一弘德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海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3,480,142.89

（诉请增加974,

856.53）

一审

2

宿迁景天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海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9,883,257.95

（诉请增加1,113,

726.65）

一审

3 徐福祥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劳动报酬纠纷 43,000.00 结案

4

甘肃盛文新能源有

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明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372,958.02 一审

5

安徽省和县三建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芜湖

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

纠纷

1,300,000.00 一审

6

荆州红煜顺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

湖北卓宝建筑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海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734,180.00 一审

7 胡爱国

刘俊尧、苏小俊、德才装饰股

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266,500.00 结案

8

东胜区奥博防水门

市部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纷 115,434.68 一审

9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12,831,987.29 一审

10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

青岛维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1,236,200.67 一审

11

日照市富运达工贸

有限公司

青岛中和建筑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387,748.70 一审

12 王明亮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苏万春、青海明基建筑劳务有

限责任公司

劳务合同纠纷 37,884.00 结案

13

上海助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刘骏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

纠纷

750,000.00 仲裁

14 姜立功

王振、青岛德才高科新材料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

任纠纷

600.00 一审

15 朱庆丰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确认劳动关系纠纷 0.00 劳动仲裁

16 杜伯山

苏万春、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

限公司、青海明基建筑劳务有

限责任公司

劳务合同纠纷 22,338.00 结案

17

青岛鑫丰砼业有限

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4,146,997.50 结案

18 王怀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92677部队、

（第三人青岛中建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4,887,407.14 一审

19

青岛志成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

青岛市李沧区华青明源建材

租赁站、（原审被告解本虎、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解志成）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

纠纷

4,313,114.00 再审

20

青岛天鑫锦鸿工贸

有限公司

青岛贝犀建材有限公司、德才

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朱建明、

刘俊尧

买卖合同纠纷 865,965.00 一审

21

青岛福利盛达金属

制品厂

青岛中和建筑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24,035.59 一审

22

青岛德馨城建混凝

土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4,558,907.50 一审

23

宿迁景天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海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

纠纷

2,379,646.55 一审

24 高超

王海澎、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76,900.00 一审

25 周升立

王丹、青岛基泰装饰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青岛中建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德才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

任纠纷

1,478,404.20 一审

26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大雅地产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1,775,203.43 一审

27 王鹤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劳动报酬纠纷 349,808.90 劳动仲裁

28 满孝磊

青岛德才高科新材料有限公

司

劳动报酬纠纷 89,369.61 劳动仲裁

29 王宝温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中启胶建集团有限公司建筑

八公司、青岛龙润达工程劳务

有限公司、陈云龙

劳务合同纠纷 29,500.00 一审

30 毛仲盼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环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工伤待遇纠纷 83,000.00 结案

31

青岛鑫汇商砼工程

有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

纠纷

2,700,655.50 一审

32

青岛东惠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华鹏工程咨询集团有限

公司、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

局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4,181,322.81 诉前调解

33

青岛能源热电有限

公司

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华鹏工程咨询集团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3,345,900.00 一审

34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

青岛国际服装城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54,088,265.80 一审

合计 120,661,818.07

注：本表合计数120,661,818.07元，案件1因诉讼请求变更导致涉案金额增加974,856.53元，案件

2因诉讼请求变更导致涉案金额增加1,113,726.65元。

二、主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1、镇江恒一弘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一弘德” ）与青岛中建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建联合” ）于2018年就天津世纪公馆一期总包工程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恒一弘德作为劳务

分包人，以未足额支付工程款为由，于2021年5月29日将中建联合及发包人天津海康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一并起诉至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其工程款2,505,286.36元及利息。 中建联合于2021

年6月15日收到起诉状、传票等材料，受案案号为（2021）津0110民初5030号。2021年9月24日，恒一弘

德增加了诉讼请求金额974,856.53元。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2、宿迁景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天公司” ）与中建联合于2018年就天津世纪公馆一

期总包工程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景天公司作为劳务分包人，以未足额支付工程款为由，于2021年5月29

日将中建联合及发包人天津海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并起诉至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要求支付

其工程款8,769,531.30元及利息。 中建联合于2021年6月18日收到起诉状、传票等材料，受案案号为

（2021）津0110民初5033号。2021年9月24日，景天公司增加了诉讼请求金额1,113,726.65元。目前该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3、 甘肃盛文新能源有限公司自称为中建联合及青海明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基劳

务”）就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项目供应木板等材料，其以拖欠货款为由，将中建联合及明基劳务起诉至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向其支付货款及违约金共计1,372,958.02元。中建联合于2021

年9月22日收到传票、诉状等材料，案号为（2021）甘0503民初2849号。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4、安徽省和县三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建公司” ）自称与德才股份于2017年就芜湖

新华联文化旅游度假区绿心谷酒店项目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三建公司作为劳务分包人，以未足额支付

工程款为由，于2021年8月25日将德才股份及发包人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并起诉

至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工程款等费用合计1,300,000.00元。 德才股份于2021年9月29日

收到诉前证据交换的传票及起诉状材料，于2021年12月22日收到正式立案的传票及证据等材料。该案

案号为（2021）皖0207民初6204号。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5、泰州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发包人，与德才股份于2016年3月20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德

才股份承建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发包的中国医药城新校区综合布线中心机房工程含综合布线、 中心机

房系统项目。因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未足额向德才股份支付工程款，德才股份于2021年10月18日将泰州

职业技术学院起诉至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要求其支付工程款等费用合计12,831,

987.29元。 2021年10月21日法院受理本案，案号为（2021）苏1291民初2753号。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6、青岛维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客公司” ）作为发包人，与德才股份于2012年6月15

日就崂山百货胶州店室内装修工程签订《维客集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因维客公司未向德才股份足

额支付工程款等款项，德才股份于2021年9月20日将维客公司起诉至胶州市人民法院，要求其支付工

程款及停工损失等费用合计1,236,200.67元。 2021年10月22日法院正式受理本案，案号为(2021)鲁

0281民初11983号。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7、青岛鑫丰砼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丰砼业” ）系中建联合融海公馆项目的材料供应商。

2021年6月17日，鑫丰砼业以拖欠货款为由，将中建联合起诉至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货款

共计4,146,997.50元。 中建联合于2021年11月6日收到诉状及传票，案号为（2021）鲁0212民初7486

号。 2021年11月22日，双方于法院庭审中达成调解并收到民事调解书，现已结案。

8、王怀东与中建联合于2021年5月24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建联合将在92677部队

保障部1443工程上对中国人民解放军92677部队（以下简称“92677部队” ）的工程款等债权一并转

让给王怀东。 王怀东于2021年7月10日将92677部队起诉至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工程款

等款项合计4,887,407.14元。 中建联合于2021年11月12日收到诉状及传票，系作为第三人参诉，该案

案号为（2021）鲁0211民初21559号。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9、青岛志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成劳务” ）系中建联合海尔世纪公馆二期F区项目

的劳务分包单位，其于2017年2月22日与青岛市李沧区华青明源建材租赁站（以下简称“华青明源” ）

签订《建筑机具租赁合同》，华青明源以拖欠租赁费为由，将志成劳务及相关人员、中建联合等一并诉

至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后经过法院一审、二审审理，已判决驳回了华青明源对中建联合的起诉。现

志成劳务作为原审被告，不服二审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审原告华青明源提起再审。 中建

联合于2021年11月15日收到电子送达的再审申请书， 作为原审被告参诉， 案号为 （2021） 鲁民申

11855号。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0、青岛德馨城建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系中建联合悦泉尚府1.1期项目的材料供应商，其以拖欠货

款为由，将中建联合起诉至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混凝土货款共计4,558,907.50元。 中建

联合于2021年11月17日收到诉状及传票，案号为（2021）鲁0212民初9299号。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11、宿迁景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天劳务” ）称与中建联合于2018年就天津融康小

镇工程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景天劳务作为劳务分包人，以未足额支付工程款为由，将中建联合及发包

人天津海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并起诉至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要求支付其工程款本息共计2,

379,646.55元。中建联合于2021年11月18日收到起诉状、传票等材料，案号为(2021)津0110民初10511

号。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2、周升立自称系中建联合2011年承建的海军1817工程312号房项目上的劳务工人，其于2013年

11月20日在该工程施工过程中跌落受伤。 现周升立以伤势较重无法生活自理为由，将雇主王丹、分包

单位青岛基泰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建联合及股东德才股份一并起诉至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

要求共同赔偿其护理费1,478,404.20元。中建联合于2021年12月7日收到崂山法院的诉状及传票等材

料，案号为（2021）鲁0212民初10302号。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3、重庆大雅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雅地产” ）作为发包人，与德才股份于2017年1月23日

就西部建材城四期2~9#楼外墙装饰工程签订了《施工合同》，后双方于2017年11月2日签订《补充协

议》，增加了“四期连廊及外廊”施工范围。该项目竣工结算后，大雅地产仅支付部分款项，故德才股份

将大雅地产起诉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合计1,775,203.43元。法院于2021

年12月14日正式立案受理，案号为(2021)渝0112民初50934号。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4、 青岛鑫汇商砼工程有限公司系中建联合在海尔—即墨海尚海家电家居生活广场项目二标段

工程上的材料供应商，其以拖欠货款为由，将中建联合起诉至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混凝

土货款2,700,655.50元。中建联合于2021年12月25日收到诉状等应诉材料，案号为（2021）鲁0212民

初7520号。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5、 青岛东惠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自称在中建联合承建的错埠岭一小区供热计量改造项目上负

责工程施工。 其以拖欠工程款为由，将中建联合及发包人等单位一并起诉至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要求支付工程款14,181,322.81元。 中建联合于2021年12月27日收到法院诉前调解的传票及诉状，案

号为（2021）鲁0203诉前调8866号。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6、青岛能源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热电公司” ）自称其与中建联合、青岛华鹏工程咨询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鹏公司” ）签订协议书，负责“错埠岭-一小区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供热计

量改造部分”的施工。 能源热电公司认为中建联合及华鹏公司尚欠其工程款3,345,900.00元未支付，

遂将中建联合及华鹏公司诉至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中建联合于2021年10月11日收到传票等材料，

案号为（2021）鲁0203民初10757号。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7、青岛国际服装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服装城公司” ）作为发包人，与德才股份于

2014年就青岛国际服装城项目内装工程、空调、通风、排烟安装工程及智能化系统工程分别签订了三

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项目施工过程中，因服装城公司拖欠巨额工程款，导致项目停工。 德才股份

于2021年12月10日将服装城公司起诉至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要求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及相应利息

损失共计54,088,265.8元。法院已于2021年12月29日收案，案号为（2021）鲁0214诉前调22517号。目

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上述案件部分未履行完毕，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各位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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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增案件所处的阶段： 公司子公司易见纹语已与柯莱特签署和解协议， 其他新增案件尚未开

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子公司易见纹语、易见天树为被告方；

●本月新增诉讼、仲裁涉案金额：43.78万元；

●目前公司累计诉讼涉案：本金170,001.67万元及相关利息等；其中公司作为原告的诉讼涉案金

额为本金79,263.35万元及相关利息等， 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涉案金额为90,738.31万元及相关利息

等；公司已判决败诉的案件涉案金额为21,565.14万元及相关利息。

●诉讼进展：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相关方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导致公司及子公司部分账户、部

分子公司股权冻结，对公司资金周转及日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本月新增3家子公司股权被执行冻结，

公司及子公司账户等被执行冻结股权的权益数额合计为15,653.35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及子公司的败诉案件、以及作为被告的未判决诉讼

事项可能对公司利润造成负面影响。 涉诉案件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会计处理将以审计

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风险提示：

●公司存在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风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相关立案调查工作尚在进

行中，如公司最终被中国证监会认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并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

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存在财务类强制退市风险：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公司合并口径净资产仍为负数。 公司已

多次向股东方九天控股发函督促其履行资金占用还款承诺。 目前，九天控股未履行还款承诺，亦未对

资金占用的时间、性质、路径和金额进行回复，截至2021年12月30日公司仍未收到任何还款，2021年

度期末净资产可能继续为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面临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2020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3.12条第（一）项的相关规定，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会计

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流动性及持续经营风险：公司面临后续债务陆续到期还款、对外担保承担连带赔偿以及缴纳税

金的资金压力。 公司大额应收款项未收回的情况未得到有效改善，业务量下降，资金流动性紧张，面临

流动性风险，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诉讼及资产冻结风险：目前公司涉及多笔诉讼事项，公司部分诉讼已判决，如按照判决结果进

入执行阶段，将对公司的经营及业绩产生不利影响；近日，公司子公司因未按期缴纳职工住房公积金

及欠发薪酬，收到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责令限期缴存通知书》、昆明市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的《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 目前公司及部分子公司欠发薪酬情况仍未解决，存在

劳动仲裁风险，不排除后续面临其他行政处罚风险。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共计45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涉及案件金额合计82,720.02万元；

银行账户被冻结金额为500.96万元； 公司下属9家子公司部分股权被冻结， 涉及案件的执行金额共计

21,299.01万元及利息，被冻结股权的权益数额合计为15,653.35万元，不排除后续新增诉讼案件或有

公司其他资产被冻结的情形，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

●公司就部分前任高管涉嫌违法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2021年7月30日，公司收到昆明市公安局

的《立案告知书》并获立案侦查。 目前，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将根据调查情况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一、 本月新增诉讼、仲裁案件的情况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见股份”或“公司” ）对公司及子公司云南易见纹语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见纹语” ）、易见天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见天树” ）2021年12

月累计新增的诉讼及仲裁案件进行了统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月累计新增涉案金额为43.78万

元，情况如下：

序

号

起诉方 应诉方 案件类型 案件情况 案号

涉诉金额

（元）

诉讼/仲

裁进展

1

柯莱特科技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柯

莱特” ）

易见纹语

计算机软件开

发合同纠纷

柯莱特向易见纹语提供软件

开发人力资源外包服务5个月

服务，易见纹语未按每月付款

约定向柯莱特支付上述款项

（2021） 京 73

民初1382号

237,

767.28

本 月 提

起 诉 讼

并 已 签

署

和

解协议

2 张** 易见天树 劳动合同纠纷

易见天树未支付职工工资、绩

效

京海劳人仲字

（2022）第 655

号

120,

000.00

尚 未 开

庭

3 黄** 易见天树 劳动合同纠纷

易见天树未支付职工工资、绩

效

京海劳人仲字

（2022） 第

3442号

80,

000.00

尚 未 开

庭

合计：

437,

767.28

二、诉讼进展情况

（一）案号（2021）云01民特113号

1、案件背景

云南滇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滇中供应链” ）与昆明陆策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昆明陆策” ）于2020年11月签订《购销合同》并支付相应货款，但昆明陆策未在约定期限内交货。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4日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

2、案件进展

近日， 公司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中院” ） 送达的《民事裁定书》

（（2021）云01民特113号），法院裁定滇中供应链与昆明陆策签订《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无

效。 滇中供应链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诉讼。

（二）案号（2021）云01民特114号

1、案件背景

滇中供应链与宣威市众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威众泰” ）于2020年11月签订《购销合

同》并支付相应货款，但宣威众泰未在约定期限内交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4日披露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

2、案件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昆明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1）云01民特114号），法院裁定滇中供应链

与宣威众泰签订《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 滇中供应链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诉讼。

（三）案号(2021)云01民初3724号

1、案件背景

深圳德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合基金” ）与滇中供应链、云南滇中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滇中集团” ）的融资融券交易纠纷，昆明中院已受理，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0

月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5）以及2021年

11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4）。

2、诉讼进展

2021年12月8日案件开庭时，德合基金提出新的诉讼请求，法官宣布休庭。 随后，滇中供应链收到

昆明中院下发的《传票》，该案已于2021年12月29日开庭，德合基金重新向昆明中院提交民事起诉状，

变更诉讼金额为7,119.73万元。 目前该案件等待昆明中院判决。

（四）案号（2021）济仲裁字第2363号

1、案件背景

济南石稳资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石稳投资” ）与云南兰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云南兰茂” ）、贵州云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盛房地产” ）、云南盛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盛唐” ）、 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九天控

股” ）、冷天辉、易见股份、贵州竣钏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竣钏” ）、贵州易见供应链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易见” ）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8日披露的《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5）。

2、诉讼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下发的《保全告知书》（（2021）黔2301执保1171号），告

知书表明法院对云盛房地产名下房产轮候查封；对易见股份、贵州易见部分银行账户进行冻结，冻结

期限为一年；限额冻结九天控股、云南兰茂、云南盛唐、云盛房地产、贵州易见、贵州竣钏、易见股份及

冷天辉名下银行存款，冻结期限为一年。

（五）案号（2021）闽03民初1012号

1、案件背景

莆田海发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莆田海发” ）与贵州易见、易见股份的买卖合同纠纷，福建

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莆田中院” ）已开庭并判决。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8日披露

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5）及2021年11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4）。

2、诉讼进展

近日，贵州易见收到莆田中院下发的《执行通知书》（（2021）闽03执762号）、《财产报告令》等

相关文书，责令贵州易见及公司返还莆田海发货款及滞纳金，负担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以及执行

费并向莆田海发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该案件现已进入执行阶段，执行案号为（2021）

闽03执762号。

（六）京海劳人仲字（2022）第653号

1、案件背景

易见天树前员工许**与易见天树的劳动合同纠纷一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30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4）。

2、仲裁进展

该仲裁案件已于2021年12月10日开庭。近日，易见天树收到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下发的《裁决书》（京海劳人仲字（2022）第653号），裁决如下：1、易见天树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许**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27日税后工资3.42万元；2、易见天树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许**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66万元；3、驳回许**其他仲裁请求。

（七）京海劳人仲字（2022）第655号

1、案件背景

易见天树前员工齐**与易见天树的劳动合同纠纷一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30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4）。

2、仲裁进展

该仲裁案件已于2021年12月17日开庭。近日，易见天树收到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下发的《调解书》（京海劳人仲字（2022）第655号），裁决如下：1、双方于2021年9月16日解除劳动

关系；2、易见天树于2022年2月28日前一次性向齐**支付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16日工资3.24万

元；3、 齐**自愿放弃其他申请请求；4、 齐**与易见天树在明确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前提下，确认双方此后再无其他劳动争议。

三、其他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涉及的劳动仲裁纠纷累计金额454.81万元。近日，公司子公司收到北京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责令限期缴存通知书》、昆明市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劳动保障监

察责令改正决定书》：

（一）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通知书

根据《责令限期缴存通知书》所述，易见天树职工在职期间，易见天树未依法按时、足额缴纳住房

公积金，该行为违反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易见天树限期内为职

工补缴住房公积金，逾期不补缴的，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整改决定书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整改决定书》，易见天树、易见纹语拖欠员工工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昆明市西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易

见天树、易见纹语限期内足额支付员工工资，并将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告。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诉讼涉案金额为170,001.67万元及相关利息等，其中公司作

为原告的诉讼，涉案金额为本金79,263.35万元及相关利息等，公司作为被告的涉案金额为90,738.31

万元及相关利息；公司已判决败诉的案件涉案金额为21,565.14万元及相关利息。

公司及子公司的败诉案件、以及作为被告的未判决诉讼事项可能对公司利润造成负面影响。 涉诉

案件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会计处理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二）公司子公司因未按期缴纳职工住房公积金及欠发薪酬收到相关部门下发的责令缴存、责令

整改通知书，目前子公司正积极协商解决，不排除后续面临其他行政处罚的风险。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子公司股权冻结事项未对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产生实质影响，

但存在因上述事项导致子公司股权可能被司法处置的风险。 公司将与相关法院、债权人沟通，争取妥

善解决上述股权被冻结事宜，以维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

（四）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加剧公司的资金紧张状况，对公司资金周转及经

营造成影响。 公司目前正采取措施，争取尽快解除账户冻结。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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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于

2021年12月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张菊芳女士召集和主持，出

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共60人，代表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份额68,679,824份，占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

计划总份额的100%。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经与会

持有人审议和投票表决，会议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

案》

为保证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进行，保障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瑞茂通供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同意设立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日

常管理与监督机构，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名。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表决结果：同意68,679,824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

0份。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根据《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本次持有人会

议选举黄兴先生、陈天培先生与雷鹏先生为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为2021年

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表决结果：同意68,679,824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

0份。

同日，公司召开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黄兴先生为公司2021年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任期为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三、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授权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项，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1）办理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数的初始登记、变更登记等事宜；

（2）锁定期届满后出售股票及分配事宜；

（3）根据持有人会议的决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收益和现金资产的分配；

（4）办理持有人持股转让的变更登记事宜。

3、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认购事宜；

4、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5、决策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除应当由持有人会议决策事项外的其他事项；

6、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以及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它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68,679,824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

0份。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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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过

户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2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1年11月29日召开了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公司实施2021年员工

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 ）。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3日和2021年11月30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1年12月30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10,664,569股公司股票已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中，成交均价为6.44元/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员工持股计划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0,664,56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5%。至此，公司已完成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对应全部标的股票的过户交易。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

的股票的锁定期为12个月， 自本员工持股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

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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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累计获得各项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3,390,330.90元，补助形式为货币资金，并已实际收到相关补助款

项。 具体情况如下：

获得补助主体

补助原因或

项目

收到补助

的日期

补助形式 补助金额 补助类型

是否与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相

关

是否具有

可持续性

杭州世贸西湖四

季艺联都市酒店

有限公司

实习生补贴 2021.6 货币资金 72,032.75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个税返还 2021.3 货币资金 189.12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上海柏阳君亭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

绩效奖励 2021.3 货币资金 340,000.00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个税返还 2021.2 货币资金 878.15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上海同文君亭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

绩效奖励 2021.3 货币资金 790,000.00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个税返还 2021.2 货币资金 331.95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浙江君亭酒店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计划 2021.12 货币资金 2,0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否 否

个税返还 2021.2 货币资金 5,126.23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稳岗补助 2021.4 货币资金 2,244.80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稳岗补助 2021.12 货币资金 15,287.90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杭州汇和君亭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

稳岗补助 2021.2 货币资金 12,500.00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个税返还 2021.2 货币资金 518.15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合肥君亭西湖四

季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就业风险储

备金

2021.5 货币资金 9,315.74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绍兴柯桥世贸君

亭都市酒店有限

公司

以工代训补

贴

2021.1 货币资金 12,500.00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个税返还 2021.3 货币资金 240.02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失业保险返

还

2021.11 货币资金 500.00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宁波欧华君亭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

以工代训补

贴

2021.4 货币资金 7,500.00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吸纳高校生

社保补贴

2021.4 货币资金 3,686.00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鄞州待报解

共享收入

2021.3 货币资金 368.70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杭州千越君亭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

个税返还 2021.2 货币资金 234.19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稳岗补助 2021.4 货币资金 1,620.94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杭州芯君亭酒店

有限公司

稳岗补助 2021.4 货币资金 1,620.94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个税返还 2021.2 货币资金 50.65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三亚朗廷酒店有

限公司

所得税返还 2021.1 货币资金 76,635.13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个税返还 2021.3 货币资金 1,064.33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杭州灵溪君亭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

个税返还 2021.2 货币资金 568.88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杭州世贸君亭华

闰酒店有限公司

以工代训补

贴

2021.1 货币资金 11,000.00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小微企业新

招补贴

2021.4 货币资金 3,142.23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杭州君亭湖滨酒

店有限公司

个税返还 2021.2 货币资金 142.00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上海君亭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

个税返还 2021.3 货币资金 1,169.69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残疾人就业

奖励

2021.3 货币资金 2,107.60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上海君亭别院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

个税返还 2021.2 货币资金 568.81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宁波奉化夜泊君

亭酒店有限公司

以工代训补

贴

2021.1 货币资金 13,500.00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吸纳高校生

社保补贴

2021.4 货币资金 3,686.00 与收益相关 是 是

合计 3,390,330.90 - -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

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公司所收

到的上述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将上述政府补助按项目的所属期间及进展情况，

在实际取得时除去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2,000,000.00元， 将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有关的收益

类政府补助1,390,330.90元计入其他收益。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预计影响公司 2021年度税前利润总额增加3,390,330.90元。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进行结转并增加当期利润总额。同时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合理合规地使用政府补助资金，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使用。

三、 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披露的政府补助最终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

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和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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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1年12月23日向全

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于2021年12月30日完成通讯表决并形成会议决议，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5名，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5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反洗钱工作内部控制基本规定〉的议案》

会议同意修订《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反洗钱工作内部控制基本规定》。

表决结果：赞成【15】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实施办法〉的议案》

会议同意修订《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实施办法》。

表决结果：赞成【15】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及〈天风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考核与薪酬实施细则〉的议案》

会议同意修订《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及《天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考核与薪酬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赞成【15】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结合现有情况，会议同意以下方案：

1、无锡健康路证券营业部变更为无锡分公司（筹）；

2、撤销财富管理中心高净值客户部；

3、设立财富管理中心机构财富部。

表决结果：赞成【15】人；反对【0】人；弃权【0】人。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63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21-093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售完毕并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

划” ）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出售完毕，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4�号———员工持股计划》及《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9年11月2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9年12月9日召开的2019�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2020年7月31日，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完

成购买公司股票5,508,400股，成交均价为7.66元/股。 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锁定期为12个

月，为 2020年7月31日至 2021年7月30日；存续期为24个月，自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且资管计划起始运作日起算,即2019年12月30日至2021年12月29日。

2021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延长第三期员工

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同意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继续延长一年（即延续至2022年12月

29日）。

二、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票出售完毕及后续工作

1、减持期间：2021�年 12�月 16�日至 2021�年 12�月 30�日；

2、减持股份数量：5,508,400�股；

3、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0.7130%；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出售完毕。 在减持期间，公司

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未利用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

根据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方案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并终止，后续

将进行财产清算和分配工作。 未来十二个月，公司如推出新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37� � � � � � � � �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2021-115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青岛天晨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晨投资” ）函告，获悉天晨投资已将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天晨

投资

是 4,300,000 8.20% 0.37%

2020年11月

24日

2021年12月

29日

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4,300,000 8.20% 0.37%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0日， 天晨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立控

股” ）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天晨投

资

52,443,548 4.47% 2,200,000 4.19% 0.19% 0 0 0 0

海立控

股

241,775,600 20.59% 0 0 0 0 0 0 0

合计 294,219,148 25.06% 2,200,000 0.75% 0.19% 0 0 0 0

备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3、除上述质押外，天晨投资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形。

二、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股东天晨投资函告，目前其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均良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若后续出

现平仓风险，天晨投资将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应对。 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公司将持

续关注天晨投资质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天晨投资对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58� � � � � �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21-临069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腾澎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腾澎投资” ）函告，获悉其将所持有公司的全部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

项如下：

一、股东腾澎投资所持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腾澎投资 是

125,763,117 64.30% 6.21% 2016/9/7

2021/12/29

上海海通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25,000,000 12.78% 1.23% 2018/7/30

44,800,003 22.91% 2.21% 2020/12/28

合计 195,563,120 99.99% 9.66% / / /

注1：公司于2016年9月2日实施了2016年半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562,327,759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 公司于2017年6月22日实施了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

司总股本1,686,983,27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故腾澎投资在2016年9

月7日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34,934,200股公司股票相应变成125,763,117股。

注2：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腾澎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腾澎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巨人投资” ）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腾澎投

资

195,574,676 9.66% 0 0.00% 0.00% 0 0.00% 0 0.00%

巨人投

资

564,205,115 27.87% 160,927,582 28.52% 7.95% 0 0.00% 0 0.00%

合计 759,779,791 37.53% 160,927,582 21.18% 7.95% 0 0.00% 0 0.00%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